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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全英語授課鐘點獎勵申請表 
開課單位  學年期 114學年度第 2學期 

課程類別 □大學部課程 □進階課程 □研究所課程    

選課號碼 
課程

組成
（註 4） 

課程名稱 
授課

時數 

專/兼

任 

授課教師

簽章 

隸屬 

單位 

備註 

(開課單位與教師隸

屬單位不一致時，請

教師隸屬單位承辦

人於本欄蓋章，並請

留意授課時數核算) 

        

授課教師 
電子信箱  

應檢附資料： 

□已檢附教學大綱。 

□已檢附經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認可之 EMI教學增能課程結訓證明。 

開課單位 

承辦人核章 

 
             連絡電話： 

開課單位

主管核章 

 

課務組 

審核 

網路加退選截止次一工作日之選課人數總計         人 

□符合講演課程(A) 或 講演含實習(A+B)課程。 

□符合選課人數達課程成班標準之課程。 

□不符合選課人數達課程成班標準之課程。 

 
承辦人：          組  長： 

教務長： 

BERC中心 

審核結果 

□符合 ESAP 或 EMI課程屬性。 

□取得經認可之 EMI教學增能課程結訓證明。 

□未取得經認可之 EMI教學增能課程結訓證明。(※須自本學期

起 2年內取得) 

□符合全英語授課，該課程授課鐘點時數以 1.5倍計算。 

□通過            □不通過                      

承辦人：                   主  任： 

備註： 

1. 本表係依本校「全英語課程、學制及學程推動補助要點」第 3點第 5款第 1目規定，申請
開設專業學術英文課程或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授課鐘點時數，以 1.5 倍計算，但總超支鐘點
數仍受本校授課時數辦法之限制。(本項補助與第 3點第 5款第 2目規定，僅可擇一申請)。 

2. 申請補助之全英語課程應全程以英語為之，包括教學、教材、評量及課程大綱。 

3. 本表獎補助之課程，應配合執行下列事項： 

(1)課程應以英文授課，並實施由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提供之全英語教學回饋問卷。 

(2)授課教師應於獲得獎補助當學期起二年內取得經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認可之 EMI 教

學增能課程結訓證明。 

(3)授課教師及獲獎補助課程應配合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安排，實施觀課機制及參與教學

觀課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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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成效評估由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於每學期辦理。授課教師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

以下規定限制申請獎補助，並列入未來相關申請案之審查參考： 

(1)經查未實際以英語授課或未配合實施全英語教學回饋問卷者達兩次以上者，自次學期起

一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2)應於獲獎補助前或自獲獎補助當學期起二年內取得前項增能課程結訓證明，未符合者於

取得前不得再申請。 

(3)未配合實施觀課機制或參與教學觀課者，自次學期起一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4. 課程組成說明：A：講演、B：實習（未符合）、A+B：講演含實習、C：台下指導（未

符合）。 

5. 請於 115年 3月 2日(星期一)前交回雙語中心彙整。 


